
通識教育中心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中心會議紀錄 
 

壹、時  間：100年 8月 3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00分 

貳、地  點：中心辦公室（教學研究大樓 508室） 

參、主  席：開一心主任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文碩 

伍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陸、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 

案  由：推派共同教育委員會專任教師代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

推派專任教師代表二名為共教會委員。 

決  議：由本中心專任教師王美之老師與梁淑芳老師代表出任。 

 提案二 

案  由：推派本校課程委員會代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(99.8.18 教務會議通過)推舉

中心代表一名為課程委員。 

決  議：由本中心專任助理教授梁淑芳老師代表出任。 

提案三 

案  由：推派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辦法第十二條(99 年 10 月 26 日

99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)要點辦理。 

決  議：由藍孝勤教授、陳美燕教授、林世澤教授、施碧霞副教授、

開一心副教授代表出任。 

提案四 

案  由：轉知本校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一般教學助理申辦開始，提

請討論。 



說  明：依本校教學助理助學金實施要點第五條規定辦理。 

決  議：本中心教師各依課程需求向教學資源中心申辦。 

提案五 

案  由：因應全國大學院校通識教育中心評鑑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碁金會來函 (100.8.25)檢

附五項評鑑項目辦理。 

決  議：由中心教師分別就五項評鑑參考校標先行提出相關文件彙

整。 

提案六 

案  由：100會計年度中心經費使用情況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依會計室 8月份會報顯示中心現有業務費不足支應下半年

度開銷。  

決  議：擬由資本門挪出八萬元交換校長特支費作為業務費使用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提案一：辦理通識教育相關校園課外活動。 

說  明：為因應大學評鑑各項評鑑參考校標所列事項，辦理通識教育相

關活動。 

    決  議：擬由國文教師主辦體大以文傳意、英文教師主辦多益模擬考 

            試測驗、資訊教師主辦中英打字比賽及校園生態、體大生活數 

            位展示等校園活動。 

    提案二：辦理通識教育自評。 

說  明：為因應大學評鑑規劃於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通識教育自評

活動。 

    決  議：擬向教務處申請相關經費辦理。 

 

捌、散會：11時 45分 


